医疗卫生违法典型案例
（2025年）

导读：我市卫生健康部门扎实开展医疗卫生、公共卫生领域监督执法，严厉打击损害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整顿和规范医疗卫生秩序。市、县区两级卫生健康部门依法查处了多起医疗卫生领域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典型案例一
某医院未按规定封存病历资料案
案情简介：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对某医院进行监督检查，经查，2023年5月15日，该院封存患者病历时，病人尚未办理出院，护理记录单未经科室质控，病案首页未完成，未能和已经完成的病历一起封存。后续完成的病案首页和护理记录单因患者病历处于封存状态，一直放在科室保存。按照规定，病历尚未完成，需要封存病历时，可以对已完成病历先行封存，当医师按照规定完成病历后，再对新完成部分进行封存。该院未及时联系家属封存新完成的病历，且封存病历未开列封存清单。
查处结果：该院未按规定封存病历资料的行为，违反《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5万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
典型意义：按规定封存病历资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证据、防止恶意修改、保障医患双方权益以及为后续医疗技术鉴定和处理医疗纠纷提供依据。及时封存病历既可保障患者的权益不受侵害，也可为医疗机构排除隐患，避免由于病历封存问题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本案对未按规定封存病历资料行为的查处，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起到了警示作用。

典型案例二
          张某某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案
案情简介：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对某医院进行监督检查，经查，该院医师张某某存在门诊接诊时未按规定填写患者既往史等行为。
查处结果：张某某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的行为违反《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5万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
典型意义：病历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这不仅是对患者负责，也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法律要求‌。2018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布施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病历书写与管理不规范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大了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本案对医师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既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起到警示作用，又是对人民群众就医安全秩序的保障。

典型案例三
张某某非医师行医案
案情简介：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对相关涉事场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张某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自2025年4月28日起至案发，先后在两处私人场所内，擅自为3名顾客注射肉毒素及美容针剂，累计违法所得1300元。其中1名顾客接受注射服务后出现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经医院急诊抢救后住院治疗。
查处结果：张某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2.1万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
典型意义：医疗美容服务属于诊疗活动范畴，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开展此类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等相关资质，操作人员需具备相应的卫生技术人员资格。肉毒素注射等医疗美容项目具有较高的医疗风险，非正规机构或无资质人员开展此类项目，使用的药品器械来源无法保障，操作流程缺乏规范，极易引发感染、血管栓塞、组织坏死等严重人体健康损害。
本案中，张某某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利用出租公寓、自住房等隐蔽场所开展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严重扰乱了医疗卫生市场秩序。卫生健康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医疗美容服务时，务必核实机构是否具备相关医疗资质、操作人员是否持有医师执业证书，切勿轻信私人介绍的“隐蔽医美”“上门医美”。发现非法行医线索，及时向卫生健康部门投诉举报，切实维护自身健康权益。

典型案例四
某诊所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案
案情简介：清江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对清江浦区某诊所进行检查，经查发现，该诊所使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护士王某独立为患者开展诊疗活动。
查处结果：清江浦区某诊所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清江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对护士王某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另案查处。
典型意义：《护士条例》规定，护士执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技术规范的规定。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医嘱和提供护理服务，并不具有诊断、开具处方的权力。医疗机构应当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安排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的诊疗活动，以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

典型案例五
某医院超出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案
案情简介：清江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对清江浦区某医院进行监督检查，检查患者病历资料时，发现该院为孕十四周以上妇女开展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经查，该院《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许可项目为“人工终止妊娠（14周内）技术”，其超出许可范围为怀孕14周以上妇女开展
[bookmark: _GoBack]人工终止妊娠手术，违法所得为人民币7806.5元。
查处结果：该医院超范围为孕十四周以上妇女开展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清江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7806.5元，并处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  
典型意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该医院超出许可范围为他人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反映出医疗机构缺乏医疗规范意识与法律意识，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典型案例六
某中医（综合）诊所超备案范围开展诊疗活动案
案情简介：淮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对某中医（综合）诊所进行监督检查，现场该诊所提供诊所备案凭证，备案科目为“中医科”。经查，该诊所自2025年5月1日起聘请医师李某（执业类别为临床，执业范围为妇产科），未变更备案诊疗科目，擅自开展妇科诊疗。
查处结果：该诊所超出备案诊疗科目开展妇科诊疗的行为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淮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1万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
典型意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本案中，该诊所将医生个人执业资质等同于机构备案诊疗科目，擅自开展超出备案范围的妇产科诊疗，既违反了医疗机构执业“主体合规”的法定要求，也暴露出部分基层诊所对执业规范的认知盲区。

典型案例七
刘某非医师行医案
案情简介：淮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对淮阴区某月子中心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该月子中心工作人员刘某正在使用标有“VISHEE”字样的盆底肌恢复仪为顾客进行盆底肌修复。经查，刘某自2023年10月份起至案发之日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擅自在该月子中心开展诊疗活动。
查处结果：刘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淮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对月子中心的违法行为另案查处。
典型意义：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盆底肌修复”项目是通过产后盆底肌肉检查评估、盆底功能障碍治疗等方法，预防和治疗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治疗方法主要包括盆底生物反馈治疗、盆底电刺激疗法、盆底筋膜手法治疗等，以上治疗方法都属于诊疗行为。
开展“盆底肌修复”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诊所备案凭证，设置相应的科室和使用正规的医疗器械，操作人员也需要取得相应的卫生技术人员资格（如医师、护士等）。未取得资质的机构和个人开展侵入性的“盆底肌修复”项目属于非法行医，卫生健康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典型案例八
某洗浴城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消毒案
案情简介：金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金湖县某洗浴城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该单位操作间内工具消毒柜和客用茶杯消毒柜上有灰尘，且未查见其消毒记录。经查，该洗浴城未按照规定对顾客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进行消毒。
查处结果：金湖县某洗浴城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消毒的行为违反《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金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500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  
典型意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消毒、保洁。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浴室等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保证顾客用品用具的卫生安全。

典型案例九
某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
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案
案情简介：金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对金湖县某医疗美容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单位二楼北侧一房间内工作人员万某正在用水光仪器独立为顾客开展水光注射，现场未查见万某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也未查见其他医生在场。经查，该单位取得诊所备案凭证，安排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护士万某独立开展诊疗活动。
查处结果：金湖县某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金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对护士万某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另案查处。
典型意义：水光针注射属于《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中美容皮肤科项目，应当在合法的医疗机构由取得相应资质的医师操作。非正规机构或无资质人员开展该项目，可能引发感染、血管栓塞、组织坏死等严重人体健康风险。消费者务必警惕风险，选择具备医疗资质的正规机构接受服务，切实保障自身健康与合法权益。

典型案例十
某大药房未经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擅自执业案
案情简介：涟水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对某大药房进行监督检查。经查，该药房举办中医诊所未经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擅自邀请某退休执业中医师坐堂行医，从事中医诊疗活动，违法所得8197.6元。
查处结果：该药房未经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擅自执业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十四条、《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涟水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其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8197.6元，并处罚款人民币6000元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处罚决定，本案已结案。
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拟举办中医诊所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医疗机构管理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备案），方可开展中医诊疗活动。该药房未经备案擅自邀请医师执业，属于典型的药房“坐堂行医”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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